
楚雄彝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楚州工商处字〔2017〕8号

                                                   

当事人： 楚雄太阳女城市一卡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301MA6K65WR7J

法定代表人：谢辉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楚雄市鹿城镇三家塘320国道南侧C幢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城市一卡通IC卡的制作、发售、结算及系统建

设和维护管理；广告代理、制作和发布；计算机硬件的开发、

应用、销售、安装及维护；计算机辅助设备及数码产品的零售、

维护和租赁；计算机网络工程及系统集成、策划及安装；电子

产品的安装、维修及技术咨询；票务代理服务；包车服务；汽

车租赁服务。

根据《工商总局关于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突出问

题的公告》（工商竞争字[2016]54号）和《云南省工商局关于

开展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的要求，2016年 12月 15日，楚雄州工商局执法人员依法

对楚雄市鹿城镇三家塘 320国道南侧C幢楚雄太阳女城市一卡

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路、三家塘楚雄公交IC卡办理点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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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查获楚雄太阳女城市一卡通科技有限公司在办理楚雄公

交一卡通 IC卡时，违背消费者的意愿，限定消费者首次申办

IC卡须缴纳一定数额费用的行为，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

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的规

定。2016年 12月 15日，经局领导批准立案后依法展开调查。

经查证：当事人是由楚雄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出资控股

的负责办理楚雄市城区楚雄交通一卡通 IC卡和楚雄市公共汽

车有限公司原公交 IC成人卡、学生卡更换为楚雄交通一卡通

IC卡（统称“好运通”）等业务的子公司。从 2016年 9月 1日

开始，其在办理楚雄交通一卡通 IC卡时，违背消费者的意愿，

限定消费者首次申办楚雄交通一卡通 IC卡时，须充值 50元或

者 100元并扣除 15元工本费。截至 2016年 11月 30日止，当

事人通过附加不合理条件办理楚雄交通一卡通 IC卡计4641张

（其中，普通卡即成人卡计2575张，学生卡计2066张）。 

以上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证据一：现场笔录 3份计8页，证明当事人限定消费者首

次申办楚雄交通一卡通IC卡时，须充值 50元或者100元才给

办卡的事实；

证据二：当事人提供的楚雄公交IC卡业务操作明细表、楚

雄公交M1卡更换 CPU卡登记表、西路充值点充值金额情况、新

办IC卡用户名单、2016年 9月-11月售卡情况统计表、楚雄公

交IC卡使用手册各 1份计21页，证明当事人限定消费者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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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楚雄交通一卡通IC卡时，须充值 50元或者100元才给办

卡以及销售楚雄交通一卡通IC卡的数量等事实；

证据三：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楚雄交通一卡通IC卡复

印件和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

表和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复印件及本局现场拍摄的当事

人通告图片打印件各 1份计5页，证明当事人是由楚雄市公共

汽车有限公司出资控股负责办理楚雄市城区楚雄交通一卡通

IC卡业务的事实及市场主体资格情况；

证据四：本局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谢某、网络信息中心主

任李某某、IC卡办卡员朱某某、李某某、闻某、王某某的询问笔

录和被询问人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计22页，证明

当事人限定消费者首次申办楚雄交通一卡通 IC卡时，须充值

50元或者100元才给办卡的事实及被询问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五：本局对消费者冯某某、董某某、施某、秦某某、刘

某某、武某某的调查笔录和被调查人提供的所办楚雄交通一卡

通IC卡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计23页，证明消费者违背

自己的意愿，充值 50元或者 100元后才办到卡的事实及被调

查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六：当事人提供的楚雄太阳女城市一卡通科技有限

公司关于公交 IC卡办理规定调整的通知 1份计1页，证明当

事人主动改正违法行为的事实。

当事人利用其控股股东楚雄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的市场

优势地位，在办理楚雄交通一卡通 IC卡时，违背消费者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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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限定消费者首次申办楚雄交通一卡通 IC卡须充值一定金

额才给办卡的行为，违反了《云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十

四条“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

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的规定，属于违背购买者的意愿

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所指的行为。依据《云南省反不正当竞争

条例》第二十五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七、八、九、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条规定之一的，由监督检查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

法所得，可并处以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并处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

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第三十八条“调查终结，

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

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

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规定，鉴

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中积极配合并如实说明情况，且能主动

改正违法行为，符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从轻处罚的

规定情形，本局拟对当事人从轻处罚如下：一、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二、警告。 

本局于2017年 6月 16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

（楚州工商处告字〔2017〕第6—16号），将拟作出上述处罚的

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

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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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云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二十五条“经营者违

反本条例第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条规定之一的，

由监督检查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以 1万元以

上 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并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鉴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

中能积极配合如实说明情况，并主动改正违法行为，符合《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正确行使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从轻处罚规定的情形，本局决定对

当事人从轻处罚如下：

1、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2、警告。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楚雄州人民政府申

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楚雄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楚雄彝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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